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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延津法院”）于2019年10

月28日裁定受理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明金铅公

司”）破产重整申请，并于同日指定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

任公司和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

人”），具体负责重整工作。

长明金铅公司成立于1997年10月25日，经营范围铅冶炼。2012

年长明金铅公司计划投资3个亿建设年产8万吨电解铅项目，虽然项

目发展前景良好，但由于投资规模大，自有资金不足，项目建设进

展缓慢，2014年项目停止建设。期间长明金铅公司因涉及多家诉

讼，资产被法院查封，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等人也因

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。若继续维持其现状，长明金

铅公司有限的资产将不断消耗或被部分债权人强制变现，公司最终

将走向破产清算，彻底失去清偿债务的希望，债权人、出资人权益

均将因此受到极大损害。重整程序作为挽救困境公司的有效手段，

将最大限度的保障债权人、出资人权益，也是长明金铅公司重生的

唯一机会。为此长明金铅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。

管理人接受法院指定以来，严格按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履

行相关职责，对长明金铅公司实施接管、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，开

展债权登记审查工作并编制债权表，对债务人财产进行调查、对接

新乡县社保局和新乡县医保局获取公司欠缴社保和医保费用的有关

信息，对公司现有资产进行财务审计、资产评估和分析，审查未履

行完毕的合同，参与诉讼，制定重整计划草案等。截至目前，管理

人已组织完成长明金铅公司债权审查、财务审计、资产评估、偿债

能力分析、招商谈判等各项基础工作。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有关

规定，管理人结合长明金铅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并在充分考虑债权

人、职工、出资人和投资人等各方利益的基础上，制作本重整计

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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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

延津法院或法院 指 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

工商局 指 延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（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《企业破产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长明金铅公司或债务人

或公司
指 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

管理人 指
经延津法院指定，担任长明金铅公司管理人的河南正

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

出资人/股东 指 长明金铅公司工商登记的全体股东

正源会计师事务所 指 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
审计机构 指 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
评估机构 指 河南正源综合资产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《审计报告》 指
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豫正会审字【2020】第

1155号《专项审计报告》

《资产评估报告》 指

河南正源综合资产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新乡

长明金铅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涉及该公司全部股东权益项目

资产评估报告》[豫正评报字（2020）第048-1号]、《新

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涉及该公司全部股东权益项

目资产评估报告》[豫正评报字（2020）第048-2号]

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》 指
河南正源综合资产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新乡

长明金铅有限公司清算状态下偿债能力分析报告》

债权人 指
符合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的，长明金铅公

司的某个、部分或全体债权人

有财产担保债权 指
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，

对长明金铅公司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

职工债权 指
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，

长明金铅公司所欠职工的债权

税款债权 指
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，

长明金铅公司所欠税款

普通债权 指
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，

债权人对长明金铅公司享有的无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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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财产 指 已设定抵押担保的债务人特定财产

评估价值 指
根据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在假设破产清算条件下长明

金铅公司的财产价值

重整投资人 指
岳蕊或岳蕊指定的第三方或岳蕊与相关方组成的联合

体，也称重整投资方

重整受理日 指 2019年10月28日

重整计划/重整计划草案 指 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

重整计划批准 指
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或第八十七条第三

款之规定，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

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指
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第（五）项之规定，在本

重整计划中所规定的执行期限

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 指
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条之规定，本重整计划中载明

的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期间

元/万元 指 除特别注明外，均指人民币

日 指
自然日，如遇本日为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， 该本日

可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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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重整计划之有关说明

1、本重整计划草案系根据重整投资人与管理人签订的重整投资

协议、重整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方案以及其出具的承诺书、确认书等

而编制。

2、本重整计划偿债方式为现金方式清偿，担保债权和普通债权

均有调整，清偿原则为本息一并分期清偿，其中普通债权10万元以

下部分清偿比例为13.7%，10万元以上部分清偿比例为6.02%。

3、重整计划草案中的担保债权、税款债权及普通债权数额来源

于管理人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的债权审查确认表，出席会议的债权

人或其代理人根据管理人审查确认的，或者人民法院临时确定的债

权额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。

4、如在未来有证据证明债权人对其申报的债权已通过其他方式

部分或全部获得清偿，债务人有权在偿债计划中扣减该部分或全部

已清偿的金额，有权追回多清偿的金额。

5、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，债权人不得对长明金铅公司财产采取

查封、冻结等保全措施，亦不得申请司法机关执行长明金铅公司财

产。

6、管理人与重整投资人签订的《重整投资协议》、补充协议以

及重整投资人已出具的和后来出具的承诺书、确认书等文书文本均

系本重整计划的组成部分，对重整投资人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其任一

违反行为视为违约。

7、重整投资人承诺在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方案前已就长明金铅公

司持有的环评批复及有关建设的许可证照等是否合法有效、能否进

行生产建设等进行了必要调查核实。管理人及法院对有关项目建设

文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，均不作任何承诺和保证。如由此导致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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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能进行建设或生产，所有风险及损失由重整投资人自行承担。

8、本文件中任何内容不能当作任何法律、税务或财务建议。

9、本重整计划中不涉及债权调整的未尽事宜，由管理人与重整

投资人按照《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协商签订补充

协议，并报法院批准后执行。

10、管理人享有对本重整计划内容的解释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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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文

一、长明金铅公司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长明金铅公司成立于1997年10月25日，原名新乡县西环冶炼有

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岳世文，出资人河南省新乡化工总厂、新乡县

小冀镇西街村民委员会，注册资本702万元，住所地新乡县小冀镇西

环路，经营范围为铅冶炼、加工、销售。

公司成立后，历经多次股权转让及企业名称、经营范围、法定

代表人、经营场所变更。2014年10月27日，公司更为现名新乡长明

金铅有限公司。截止重整受理日，长明金铅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长

明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，出资人李长明、段利苹，注册资本

10000万元人民币，住所地新乡市榆东产业聚集区，经营范围铅冶

炼；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

备、零配件、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

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。铅冶炼技术咨询服务。（涉及许

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）

（二）股本情况

截止重整受理日，长明金铅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，股东为

李长明、段利苹（该两股东系夫妻关系）。其中，李长明出资3230

万元，持有该公司32.3%的股权，段利苹出资6770万元，持有该公司

67.7%的股权。

（三）经营状况

2012年长明金铅公司计划投资3个亿建设年产8万吨电解铅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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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建成后长明金铅公司将成为集铅矿石冶炼、贵金属提取、废气

废渣回收为一体的综合利用型有色冶炼企业。由于投资规模大，自

有资金不足，项目建设进展缓慢，2014年项目停止建设。

（四）资产负债情况

1、根据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审计报

告》，以2019年10月28日为基准日，长明金铅公司资产总额为

319418589.52元（其中包括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270926.59元、待

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18477293.65元），负债总额为445931679.63

元，所有者权益为-126513090.11元，资产负债率为139.61%，已资

不抵债。

2、根据河南正源综合资产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新乡长

明金铅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涉及该公司全部股东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

告》[豫正评报字（2020）第048-1号]，以2019年10月28日为基准

日，长明金铅公司持续经营状态下有效实物资产评估价值为

13371.33万元。

3、负债情况

（1）债权申报情况

截至2021年6月5日，共有1512家（1514人次）债权人向管理人

申报债权，申报债权总额615496675.37 元。其中，有财产担保债权

3家，金额共计206725533.74元（有两家指向同一债权）；税款债权

1家，金额计6794032.70元；普通债权1509家（1511人次），金额共

计401977108.93元（其中国家税务总局延津县税务局申报税款债权

同时申报了普通债权）。

（2）债权审查情况

截止2021年6月5日，管理人审查后确认债权人数1509家，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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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总额477254187.04 元，其中，有财产担保债权2家，金额计

103073729.74元；税款债权1家，金额计6794032.70元；普通债权

1507家，金额计367386424.60元；管理人审查不予认定债权涉及9家

债权人，不予认定债权总额138242488.33元，其中，有财产担保债

权103651804.00元，普通债权34590684.33元。

其中，对于2020年12月3日之前申报的债权（已申报但遗漏登记

债权除外），管理人此前已完成审查并将所形成的债权表提交第二

次债权人会议核查（部分已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），在法律

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债权人提出异议或提起破产债权确认诉讼。

（3）职工债权情况

经管理人调查及审计机构审计，截止2020年7月，长明金铅公司

职工债权总额约为7630942.41元。

上述数据来源于新乡县社保局、新乡县医保局提供的截止至

2020年7月的社保或医保在册职工欠缴费用数据（含养老、医保、失

业、工伤保险费用，不含滞纳金）、审计报告显示的退休职工代垫

的保险费用、长明金铅公司在管理人进驻后的审计过程中提供的工

资表。根据管理人发布的职工债权公告，职工身份、人数及长明金

铅公司欠付的各职工保险费用、工资等费用尚待核实确认。

说明：以上各类债权金额尚未经法院裁定确认，故上述债权金

额可能会依法院裁定及后期情况发生变化。

二、偿债能力分析

（一）破产清算状态下偿债能力分析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八条的规定，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

通过且未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批准，或者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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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，

并宣告债务人破产，即进入破产清算程序。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规

定，在清算状态下，长明金铅公司名下特定担保财产的变现价值优

先用于清偿有财产担保的债权，清偿后的余额（如有）以及非担保

财产变现价值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，按照职工债权、

税款债权和普通债权的顺序依次清偿。具体为：

1、有财产担保债权

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《评估报告》及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》，

抵押土地和房屋的评估价值分别为5667.17万元和341.83万元，假定

该两特定财产能按评估价值变现，在扣除应缴纳的交易税费后实际

可供用于清偿土地和房产担保债权的金额分别为3340.56万元和

313.61万元。其中，管理人审查认定的土地抵押债权人1家，债权额

100763729.70元，抵押土地变现税费后净值全部用于清偿该笔抵押

权，债权清偿比例为33.15%；管理人审查认定的房屋抵押债权人1

家，债权额2310000元，抵押房屋变现税费后价值中的2310000元用

于清偿该笔抵押权，债权清偿比例为100%。

2、普通债权

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》，长明金铅公司的

有效资产在清偿担保债权、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、职工债权（未考

虑职工经济补偿金）、税款债权后，扣除等额于重整状态下的预留

偿债资金后，可供清偿普通债权的财产价值为-299.64万元，普通债

权清偿率为0。具体计算过程见下表：

单位：万元

项 目 清偿测算

清算状态下的资产评估值 8530.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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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：1、资产交易税费 2563.98

2、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部分 3571.56

3、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746.56

4、职工债权（不含经济补偿金） 763.09

5、税款债权 679.40

6、预留偿债资金 505.50

剩余可供向普通债权人分配财产 -299.64

待偿付普通债权总额 43474.46

包括：1、管理人已审查确认待债权人会议

核查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在变现税费后净值范围内

未清偿部分转为普通债权金额；

6735.82

2、管理人已审查确认待债权人会议

核查的普通债权金额；
36738.64

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 0%

3、实际破产清算的普通债权清偿比例很可能低于预估

长明金铅公司如破产清算，债权人债权能够达到上述清偿结果

的前提有两点：一是所有财产能够按照清算评估价值予以实际变

现；二是破产费用、共益债务、预留金额等各项费用和职工债权能

够控制在预测的范围内。但根据长明金铅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破产

财产处置的实践经验，在破产清算状态下，这些资产将被迫进行快

速变现，实际交易价格大概率更为降低，且变现周期长，可能因此

产生预计之外的费用。此外，破产清算状态下还需要对长明金铅公

司现有职工进行补偿安置，还将发生高额的员工安置费用。基于以

上因素，破产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实际清偿率将大幅度降低，而其

他优先债权的受偿率也将大打折扣，比上述测算的清偿率更低。

（二）破产清算与破产重整偿债能力对比分析

根据重整投资人与管理人签订的投资协议、补充协议以及重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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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人的重整方案、承诺书、确认书等，在重整的情况下，长明金

铅公司用于清偿债务的资金来源于重整投资人的偿债资金9000万

元，同时对其中一家大额普通债权人采取债转股的方式进行清偿，

经测算，重整状态下普通债权本息清偿率约为7.98%。具体计算过程

见下表：

单位：万元

项 目 清偿测算

重整投资人投入可偿债资金 9000

减：1、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部分 3571.56

2、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752.49

3、职工债权 763.09

4、税款债权 679.40

5、预留偿债资金 505.50

剩余可供向普通债权人分配资金 2727.96

待偿付普通债权总额 34173.16

包括：1、管理人已审查确认待债权人会议

核查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变现税费后净

值范围内未清偿部分转为普通债权金额；

6735.82

2、管理人已审查确认待债权人会议

核查的普通债权金额-采取债转股方式受偿普通

债权金额；

27437.34

重整状态下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 7.98%

与清算相比较，重整不但减少了资产拍卖变现的不确定性，而

且无须考虑非抵押资产拍卖变现产生的交易税费对债权实现的影

响，并且其中一家大额债权人采取债转股方式受偿，不参与现金方

式清偿，降低了参与现金方式清偿的普通债权总额，如债务人能够

在全体债权人的理解和协助下顺利完成重整计划，则全体普通债权

人的清偿率相比较重整失败破产清算条件下将得到明显提升。

三、重整投资人招募及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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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破产重整企业而言，招募投资人并与投资人达成投资协议

是重整成功的重中之重，也是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重要

保障，所以管理人自履职以来始终对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工作高度重

视，并把该项工作定为会前中心任务。为招贤纳士，引资入企，管

理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网发布了《新乡长明

金铅有限公司招募投资人公告》，并在长明金铅公司门口和微信朋

友圈内张贴和发布《招募投资人公告》。该公告中设定的意向投资

人主要条件:1、投资人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、非法

人组织或自然人，最近五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

为，且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2、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

整投资,能够提供真实、合法、有效并与重整投资规模相匹配的资信

证明和其他履约能力证明。3、经营业务涉及铅冶炼领域，具有铅冶

炼行业经营经验及背景者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4、拥有良好的

品牌经营和营销管理能力。在法定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期间内，仅有

新乡县民营企业家岳蕊女士一家报名。根据意向投资人提供的报名

材料，管理人对其身份、资信、经营能力和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尽职

调查，认定其符合上述投资人条件。经管理人与岳蕊女士多轮谈判

和沟通，双方于2020年7月16日签订投资协议，确认总投入资金

26000万元，其中建设资金资金18000万元，偿债资金8000万元。根

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表决情况及会后债权人反馈的意见，管理人

再次与岳蕊女士进行协商，其表示同意将偿债资金由原定的8000万

元增至9000万元、并对职工债权、税款债权的清偿期间和大额债权

的清偿比例等有关事宜进行调整。但据此制定的两版重整计划草案

在两次债权人会议中均未获全部表决组表决通过。

根据法院的意见，出于尽最大可能保护债权人权益和维护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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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谐稳定等多方面的考虑，特制订本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第三次债

权人会议表决。

四、重整投资人介绍及投资方案

（一）重整投资人基本情况

岳蕊, 女，1979年2月8日出生，系新乡县小冀镇冀南新村建设

指挥部总经理、实际控制人。根据岳蕊提供的农业银行业务凭证、

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、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卡内

账户详细清单、建设银行客户回单、邮政银行账户交易明细，截止

2020年7月28日，岳蕊前述银行账户内余额共计为1568万余元。

（二）投资方式及金额

重整投资人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投入1.8亿元用于长明金

铅公司重整生产建设，继续实施以建设年产8万吨铅冶炼项自为主线

的发展规划，项目建设工期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24个月（施

工中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顺延）。其中2021年投入3000万元、2022年

投入6000万元、2023年投入9000万元。首期3000万元生产建设投资

需先转入管理人账户，由管理人按照债务人的用款计划申请拨付至

债务人账户内，专项用于项目建设。以后各期建设生产资金由重整

投资人按照前述期限转入债务人前述专用账户内，专款专用。

重整投资人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四年六个月内分期共计

支付偿债资金9000万元，用于支付破产费用、共益债务并清偿各类

债权等。重整投资人在各期清偿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将对应偿债资金

全额支付至管理人开立的账户，由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对债权人进

行分配。

五、债权分类、调整与受偿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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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和管理人审查情况，长明金铅公司

债权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、职工债权、税款债权、普通债权四类。

（一）有财产担保债权

1、调整方案

确认有财产担保的抵押债权，保障其在担保财产变现税费后净

值范围内全额清偿，未获清偿的债权额转为普通债权，按照普通债

权调整和受偿方案受偿。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《偿债能力分析报

告》，抵押房产税费后净值为3136096.33元、抵押土地使用权税费

后净值为33405566.18元，故房产抵押担保债权在确认债权额2310000

元内获得全额清偿；土地抵押担保债权在33405566.18元内获得清

偿，但其未获清偿的67358163.56元转入普通债权，按照普通债权调

整和受偿方案受偿。

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暂停行使担保权。

2、清偿方案

（1）清偿期限

①房产抵押担保债权2310000元，自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之日起

一年六个月内分两期以现金清偿完毕。

1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六个月内清偿1310000元；

2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七个月至第一年六个月期间清偿

1000000元。

②土地抵押担保债权33405566.18元，自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之

日起四年六个月内分五期以现金清偿完毕。

1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六个月内清偿3405566.18元；

2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七个月至第一年六个月期间清偿

1893140.04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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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一年七个月至第二年六个月期间清

偿8175656.83元；

4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二年七个月至第三年六个月期间清

偿10000962.50元；

5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三年七个月至第四年六个月期间清

偿9930240.63元。

（2）资金利息

自首期担保债权得到清偿之次日起至该笔担保债权清偿完毕之

日止，重整投资人以下余未清偿担保债权金额为基数，按照同期全

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分段计算）支付

利息，各期利息在当期清偿本金时一并支付。该利息从预留偿债资

金中劣后支付，不足部分由重整投资人承担。

（二）职工债权

1、调整方案

截止2020年7月，职工债权总额约为7630942.41元，按管理人调

查后确认的金额予以全额清偿（包括社保或医保在册职工2020年8月

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应缴未缴社保或医保费用以及所有欠缴期间的滞

纳金），不作调整。

2、清偿方案

自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之日起六个月内重整投资人将职工债权

对应的清偿资金全额支付至管理人指定账户。按照管理人发布的职

工债权公示要求，对于已确认职工身份和债权数额的先行清偿（其

中长明金铅公司欠付的社保、医保在册人员社保和医保费用等不向

职工直接清偿，由管理人对该职工身份甄别确认后根据社保、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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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缴部门提供的数据直接缴纳，职工个人交费部分由职工向管理人

缴纳），对于不能确认身份和债权数额的待劳动仲裁部门或法院裁

决后予以清偿。

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产生的应由债务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以及

应向职工支付的工资等费用均由债务人承担。

（三）税款债权

1、调整方案

税款债权金额6794032.70元，全额清偿，不作调整。

2、清偿方案

自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之日起三年六个月内分三期以现金清偿

完毕。

（1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一年六个月内清偿3397016.35元；

（2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一年七个月至第二年六个月期间

清偿2038209.81元；

（3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二年七个月后至第三年六个月期

间清偿1358806.54元。

（四）普通债权

1、调整方案

长明金铅公司破产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0%。为最大

限度地提升普通债权的受偿水平，根据长明金铅公司的实际情况，

对普通债权调整如下：

（1）以法院确认债权表记载的债权人为单位（含担保债权中转

入普通债权的债权人，不含新乡县小冀镇冀南新村建设指挥部），

普通债权人债权额10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部分，按照13.7%的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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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清偿，1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6.02%的比例进行清偿。对于同一债

权人有多笔普通债权的，予以合并计算清偿。

（2）新乡县小冀镇冀南新村建设指挥部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

法院确认的债权以债转股方式进行清偿，不参与上述第1项现金方式

清偿。该债权人按本重整计划中确定的普通债权的清偿率将其债权

折价后入股重整后的长明金铅公司。

2、清偿方案

（1）新乡县小冀镇冀南新村建设指挥部之外其他债权人的债权

以现金方式进行清偿。

①10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债权部分（不含税款滞纳金）对应清

偿金额11951281.45元分两期清偿。具体为：

1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六个月内清偿3650947.07元；

2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七个月至第一年六个月期间清偿

8300334.38元。

②10 万元以上债权部分（不含税款滞纳金）对应清偿金额

15116093.41元分三期清偿。具体为：

1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两年六个月内清偿1864326.45元；

2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二年七个月至第三年六个月期间清

偿4999077.62元；

3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三年七个月至第四年六个月期间四

年六个月内清偿8252689.34元。

③税款滞纳金对应清偿金额212238.81元分三期清偿。具体为：

1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一年六个月内清偿106119.41元；

2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一年七个月至第二年六个月期间清

偿63671.64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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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第二年七个月至第三年六个月期间清

偿42447.76元。

（2）采取债转股的方式受偿的新乡县小冀镇冀南新村建设指挥

部，在长明金铅公司出资人让渡的出资人权益变更至重整投资人名

下时完成股东变更及增资登记手续。工商变更登记后，相应债权清

偿完毕。

特别提示：按照上述方案清偿后未获清偿的债权部分，根据

《破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的规定，长明金铅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。

六、出资人权益、股权质押权人权益调整方案

（一）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

如前所述，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、评估机构出具的

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截止审计基准日，长明金铅公司净资产为-

126513090.11元，已严重资不抵债，出资人的权益为负数。本着公

平调整各方权益及有利于长明金铅公司重整后发展的原则，对全体

出资人以2019年10月28日在工商局登记时的股权类别为准进行消减

调整，调整方案为：出资人段利苹与李长明全部让渡其出资权益的

100%，不再保留股权。

（二）股权质押权人权益调整方案

经管理人查阅长明金铅公司工商登记档案，段利苹的股权先后

质押给河南佰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（后更名为新乡市经开投资担保

有限公司，该公司后将主债权及担保债权一并转让给蔡景新）、杨

现菊、刘永霞，李长明的股权先后质押给河南佰特投资担保有限公

司（后更名为新乡市经开投资担保有限公司，该公司后将主债权及

担保债权一并转让给蔡景新）、张月平、刘永霞。如前所述，因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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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金铅公司出资人所有者权益为负数，股权质押权人不可能通过处

置质押股权获得额外受偿，因此，对股权质押权人的权益调整方案

为：全部质押权人对股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。

七、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及预留偿债资金

（一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，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

随时清偿。

破产费用主要包括破产案件诉讼费用，管理、变价和分配债务

人财产的费用，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、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

用等。共益债务主要包括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

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、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

产生的债务、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、为债务人继续营业

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法院受理破产重整后至裁

定批准重整计划前产生的税务债务等。

截止2021年7月30日，长明金铅公司重整案破产费用、共益债务

约计752.49万元（不含管理人管理担保物应收取的报酬）。因此后

管理人仍在持续执行职务、长明金铅公司仍负有缴纳房产税和土地

使用税等义务，该部分金额处于不断增长变化中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

规定》第十三条：“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、变现、交付等管理工

作付出合理劳动的，有权向担保权人收取适当的报酬。”担保债权

权人应按本重整方案确定的债权受偿额和与管理人商定的取费比例

向管理人支付报酬。数额不能协商一致的，由法院依法确定。

（二）预留偿债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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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自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至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期间，按照

税收征管法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长明金铅公司仍要缴纳土地使用

税、房产税等税金、滞纳金；以及当前条件下不可预见的其他债

权，故管理人预留偿债资金5054990.88元。

根据管理人与重整投资人签订的投资协议，如上述预留偿债资

金不足以清偿当前能够预见和将来不可预见的债权的，超出部分由

重整投资人追加投资并按照本重整计划确定的同类债权调整和清偿

方案兜底清偿。

如上述预留资金有剩余的，管理人将按法院确认债权额的同等

比例向普通债权人追加清偿。

预留偿债资金从重整投资人各期支付的偿债资金中提取，自法

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六个月内、第七个月至第一年六个月期

间、第一年七个月至第二年六个月期间、第二年七个月至第三年六

个月期间、第三年七个月至第四年六个月期间各提取500000元、

800000元、1200000元、1200000元、1354990.88元。

八、未来经营方案

（一）回归核心业务，提升核心价值

对公司年产8万吨电解铅项目继续进行建设，由铅冶炼行业权威

专家制定实施计划并设计安装，对项目建设资金实行专账管理、专

款专用等，预计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24个月内建成。建成后全力

投产经营，提高盈利能力，实现重生。

（二）加强内部控制，完善治理结构

长明金铅公司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形成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管

理机制，建立健全考核和激励制度，全面提升核心经营能力；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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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和完善企业文化体系，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

化支撑；加强内控制度，构建可有效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、促进公

司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，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经营目标

稳打稳扎，逐步将长明金铅公司建设成为安全环保、技术领

先、效益突出为一体的产业专业化、管理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资

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的绿色铅冶炼企业，实现长明金铅公司的涅

槃重生，力争各项经济指标跻身铅冶炼行业前十强，将其打造为豫

北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。

九、重整计划的表决和批准

（一）分组表决

本次债权人会议由有财产担保债权组、税款债权组、普通债权

组对重整计划进行分组表决。其中，普通债权组中设小额债权组，

债权额10万元以内（含本数）为小额债权组（计1094人），债权额

10万元以上（不含本数）为大额债权组（计413人）。

因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，需设出资人组对出资人

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决。

因重整计划草案未对职工债权进行调整，且在第一顺序和第一

期间内进行清偿，职工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，故根据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三）》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不再设职工债权组参与重整计划

草案表决。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，重整计划草案由各表决组分别进

行表决。债权人组中，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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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，即

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。出资人组的表决机制参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相关规定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

以上通过，即为该组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。各表决组均通过重

整计划草案时，重整计划即为通过。

（二）法院批准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，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，

重整计划即为通过。管理人将自重整计划表决通过之日起十日内，

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。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

的，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进行协商，该表决

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。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

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，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

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，管理人可以申请法院批

准重整计划草案。

（三）批准的效力

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长明金铅公司、全体债权人、出

资人、重整投资人等均具有约束力。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九十四

条的规定，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，长明金铅公司不再承担清偿

责任。

重整计划规定的有关方的权利、义务及于该方权利、义务的承

继方或受让方。

（四）未获批准的后果

本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

条的规定获得法院批准，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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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延津法院将裁定终止重整程序，并宣告长明金铅公司破产。

十、重整计划的执行

（一）执行主体

本重整计划由长明金铅公司负责执行，但重整计划涉及的建设

资金和偿债资金的支付应按管理人与重整投资人签订的《投资协

议》及补充协议执行。

（二）执行期限

本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四年六个月，自延津法院裁定批准重

整计划之日起计算。如非因长明金铅公司自身原因，致使本重整计

划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执行完毕的，长明金铅公司应于执行期限届满

前至少15日前向延津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，并在

延津法院批准的延长执行期限内继续执行。重整计划提前执行完毕

的，执行期限在实际执行完毕之日到期。

（三）执行措施

1、偿债资金的支付

偿债资金的支付为重整计划执行的基础，重整投资人应在法院

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按照其所签订或出具的协议、补充协议、承诺

书、确认书以及重整计划规定进行偿付，如经管理人催促后仍不能

足额支付的，按重整投资人违约的解决方案处理。

2、现金清偿措施

以现金清偿资金原则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执行。债权人应当自

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，按照本重整计划附

件的格式提供银行账户信息。非因长明金铅公司原因，导致偿债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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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不能转入债权人指定银行账户，或账户被冻结、扣划，由此产生

的法律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。

逾期不提供银行账户信息的债权人，应向其分配的现金将按照

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处理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相关债权人自行

承担。

3、争议债权的处理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》第八条“债务人、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

债权有异议的，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。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

后，异议人仍然不服的，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，异议人应

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

讼。”之规定，债务人或债权人对提交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补充核查

的债权有异议的，应当在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次日起15日向延

津县法院提起确认债权之诉。对于提起确认债权之诉所涉的债权，

管理人将按重整计划对应债权调整和清偿方案提存偿债资金，待法

院判决确认后依照同类债权的清偿方案予以清偿。提存期间不计算

利息。债权人逾期起诉则有丧失诉权和债权不能受偿的法律风险和

财务风险。

4、未受领偿债资金的提存及处理

债权人未受领的分配资金，管理人予以提存。自重整计划执行

完毕之日起满两个月仍不领取的，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，管理

人将提存的分配额根据法院确认债权额同比例分配给其他尚未得到

全额清偿的债权人。

5、未申报债权的处理

债权人未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申报债权的，在重整计划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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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；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，可以按照重整计划

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。

6、股权的变更登记

重整投资人、根据重整计划转股的债权人可在法院裁定批准重

整计划且首期偿债资金到位后（指自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六个

月内应支付到位的偿债资金按时足额到位）三十日内向延津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申请股权变更登记，必要时管理人及法院给予协助。

7、破产费用、共益债务等费用的支付

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100%清偿，自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六

个月内一次性现款支付至管理人开立的账户内。重整计划执行期间

因执行职务产生的超过预留部分的费用由债务人随时清偿。

管理人报酬（不含担保债权人应支付的报酬）的支付方式按法

院确定的《管理人报酬方案》执行。担保债权人应支付的报酬按照

与管理人签订的报酬协议或法院裁定执行，由管理人从对应担保债

权人首期受偿资金中直接扣除，不足部分从以后各期受偿资金中依

次扣除。

8、公司股权质押权的解除

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二十日内，相关债权人应配合长

明金铅公司解除对出资人持有的长明金铅公司股权的质押、冻结或

查封手续。若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配合解除股权质押、冻结或查

封手续，长明金铅公司有权向法院申请协助解除。

9、抵押权的注销登记及其他事项

为有序推进重整项目的投资建设，平衡担保债权人与投资人的

利益，有财产担保的两家债权人应在按时足额收到第一期偿债资金

后十个工作日协助长明金铅公司到有关部门办理抵押权的注销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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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。逾期办理的，管理人或债务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解押。

在抵押债权未完全清偿之前，解押后的土地房产仅限于长明金

铅公司建设项目的正常使用，投资人及其长明金铅公司（含所有股

东）不得对抵押物设置出租、转让、合作开发房地产、抵押等权利

负担，如擅自设置的，相关合同及其行为无效，且因该行为享有债

权的合同相对方人（含财产担保债权人）不得作为破产案件债权人

行使受偿权，相关法律责任和后果均由重整投资人和长明金铅公司

变更后的股东承担。但经管理人同意设置的除外。

10、财产保全措施的解除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九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“对债

务人财产已采取保全措施的相关单位，在知悉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

有关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后，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及

时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。”的规定，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

请后，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。对于当前尚未解除对

长明金铅公司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，由管理人申请法院、公安等机

构依法解除。

（四）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

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，本重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：

1、根据本重整计划的规定，以现金方式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和

共益债务已经支付完毕。

2、各类债权已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获得清偿，债权人未受领

的偿债资金、预留的偿债资金，已经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全额划

入管理人指定银行账户。

3、债权人与长明金铅公司另行达成清偿协议且不损害其他债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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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利益的，视为债权人已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获得清偿。

4、出资人让渡的出资人权益已过户至重整投资方名下。

5、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支付的重整费用已经支付完毕。

（五）协助执行事项

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，涉及需要有关单位协助执行的，长明

金铅公司和/或管理人将向法院提出申请，请求法院向有关单位出具

要求其协助执行的司法文书。

（六）重整投资人违约的解决方案

重整投资人不执行《重整投资协议》、补充协议、承诺书、确

认书和重整计划约定的义务即构成违约，经管理人催告后三十天内

仍未履行的，视为重整投资人无法执行重整计划，按照《企业破产

法》第九十三条“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，人民法

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，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，

并宣告债务人破产。”的规定处理。届时，重整投资人缴纳的投资

保证金不予退还，重整投资人此前进行建设已投入的资金及形成的

资产列入债务人财产，待法院宣告破产后重整投资人可以债权人身

份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其债权按普通债权清偿。

十一、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

（一）监督主体

重整计划的执行由管理人负责监督。

（二）监督期限及延长

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与执行期限一致。根据重整计划执行

的实际情况，需要延长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的，由管理人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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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的申请，并根据法院批准的期限

继续履行监督职责。

（三）监督期限内管理人及长明金铅公司的职责

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内，长明金铅公司应接受管理人的监

督，并按管理人的要求及时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和长明金铅公司

财务状况等事项。监督期限届满时，管理人将向延津法院提交监督

报告，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，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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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 语

自人民法院裁定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重整以来,管理人即着手

重整计划的设计、论证和制作,在充分考虑各方主体的利益,并尊重

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负债这一基本事实的基础上,在法律、法规、

司法解释允许的范围内，与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协

调，制定出本重整计划。

重整计划只有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或获法院裁定批准方能

生效,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才能避免因破产清算给债权人和出资人

带来更大损失。在重整计划获得通过、批准的基础上,通过后续经营

方案的有效实施,所有利益主体才能分享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重整

成功带来的重整效益。

重整有利于保障广大债权人的利益,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

会稳定和谐,更有利与金融机构继续深入合作、互利共赢,为实现这

一目标,管理人真诚希望各位债权人和出资人鼎力支持新乡长明金铅

有限公司的重整。为使重整绩效彰显,且所有计划内容均能顺利逐步

达成,特别恳请所有债权人谅解,并惠予支持本计划迅速通过,使债务

人及债权人均可互谋其利。本重整计划成功之关键，有赖于投资

人、债权人、原股东等各方面通力合作,尚请共同体审时度势,认清

形势,权衡利弊,全力支持。今后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必

将在新投资人的领导下加倍努力,使公司脱离财务困境，恢复正常营

运。

若本重整计划草案通过,管理人将继续接受各方的监督,认真负

责的完成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工作。在此,管理人对债权人,法院及

各相关方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。

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

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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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领受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告知书

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
以下为本单位/本人按照《新乡长明金铅有限公司重整计划》的

规定，领受应分配款项的银行账户基本信息，请将本单位/本人应分

得款项汇入以下银行账户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户名称：

账 号 ：

本单位/本人声明：本单位/本人应分得的清偿资金划入上述指

定的银行账户，如因上述账户信息错误、注销、被冻结等原因导致

偿债资金无法领受的，相应法律后果和责任由本单位/本人自行承

担。

债权人名称或姓名（签章/捺印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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